
主动公开 佛教职〔2017〕34号

佛山市教育局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等

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属中等职业学校:

现将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函〔2017〕136号）（以下简称“省文件”）
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区从 2017年秋季开始建立中等职业学校管理材料

备案制度。参照省文件第四（二）1点的要求组织所辖中等职业

学校实习管理材料备案。

二、请各区按照《实习管理检查要点》（省文件附件 1）抓

紧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全面自查，并于 2017年 10月

15日前，将自查情况报送市教育局职成科。

三、市直属中等职业学校备案材料和自查情况直接报送市教

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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